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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羊城晚报》 报道， 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日前发布 《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

简称 “管理办法”）， 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记者注意到， 针对民众

反映 “生鲜灯” 误导消费者的问题，

管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 销售生鲜

食用农产品， 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

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

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

官认知。

原本不新鲜的肉类、 果蔬在有颜

色的灯光照射下， 变得红润鲜嫩， 青

翠欲滴……这种通过调整光照颜色，

让食品看起来更 “新鲜” 的灯具， 在

业内被称作 “生鲜灯”。 记者走访广

州、 佛山各大商超 、 农贸市场后发

现， “生鲜灯 ” 的使用率几乎达到

100%。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 多数 “生鲜

灯” 的显色指数远低于农贸市场的照

明标准。

电商平台：

商品显色指数鲜有达标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以 “生鲜灯”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出现了百余种品

牌和数千件商品， 部分商家更是打出

了： “用好灯生意好” 的营销标语。

在 “生鲜灯” 的商品评价中， 许多购

买者是菜市场生鲜摊位的摊主。 有买

家评价： “灯的效果不错， 水果和蔬

菜看起来都超新鲜 ， 吸引顾客的眼

球， 买菜的比以前多了。”

记者在查看多件商品后， 发现不

同类型的食品所需使用的灯光种类也

不同———如红白生鲜灯适用于鲜肉类

食品 ， 红黄生鲜灯适用于熟食类食

品 ， 蔬菜和水果类则使用绿白生鲜

灯。

据了解， 在管理办法出台之前，

我国法律没有对使用 “生鲜灯” 出台

禁止性规定。 但根据 《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 农贸市场照明标准值中的显

色指数不应低于 80。 被商家所推崇

的 “生鲜灯 ” 的显色指数是否达标

呢？

记者选取了三家标明 “高显色

度” 的商家进行咨询， 收到了两名商

家的回复。 记者询问是否有显色度高

于 80 的 “生鲜灯” 时， 其中一家店

表示： “老款的暂时没有， 新款的我

们正在开发。” 另一家店回复所卖商

品显色度为 “45.9 和 61 之间”， 显色

指数远低于农贸市场的照明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管理办法中没有

明文规定什么是 “对真实色泽造成明

显改变的照明设施”， 这也许给予了

商家 “钻空子” 的空间。 有灯具商家

表示 ， 新规对他们影响可能不会太

大， “规定只是禁止使用鲜肉灯、 蔬

菜灯和水果灯， 熟食灯是黄色灯光，

不在监管范围内”。

菜场走访：

“生鲜灯”使用率近100%

记者来到广州、 佛山多家农贸市

场、 商场、 超市进行走访调查， 发现

“生鲜灯” 的使用率几乎达到 100%。

广州番禺区某肉菜市场内外共

18 个生鲜销售商铺， 除了蔬菜摊使

用白色灯光外 ， 其余都使用了红色

“生鲜灯”， 使用 “生鲜灯” 的达到了

10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广州天河

区一肉菜市场进行走访， 该市场内外

有 10 间左右的肉贩商铺， 所有商铺

无一例外对肉类使用了红色 “生鲜

灯”； 除了肉类， 水果和海鲜商家也

对自己售卖的产品进行了 “打光” 处

理， 使用 “生鲜灯” 的概率也达到了

100%。

随后， 记者随机走访了佛山四家

大型连锁商场， 分别是盒马鲜生、 百

佳永辉 、 沃尔玛和永旺 ， 除了永旺

外 ， 其余三家都对肉类使用 “生鲜

灯”。 但商场内光源充足， 只需要将

肉类拿离摊位几十厘米的距离， 就能

借助商场内本身的光源辨别肉类的真实

颜色。

在 “生鲜灯” 大行其道的情况下，

个别真实反映肉类颜色的光源反而成了

宣传的卖点。 罗阿姨告诉记者， 她家楼

下菜市场只有一家肉类商贩不使用 “生

鲜灯”， 这个商贩会告诉顾客， 只有自

己家的肉类是真实的颜色， 别家的颜色

都很假， “我感觉他对自己售卖的肉很

自信， 所以我后来经常在他那里买肉”。

律师提示：

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新规实施后， 菜市场会怎么做呢？

天河和番禺肉菜市场的管理者都对记者

表示， 若通知下来， 会立刻要求各个档

口停用 “生鲜灯”， 统一使用白色的灯。

此外， 管理办法还提到， 结合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以个体散户为主的特

点 ， 按照 “警示为主 ， 拒不改正再处

罚” 的基本原则设置法律责任， 将部分

条款的罚款起点适度下调。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廖建勋表示， 管理办法实施之后，

如果经营者还是有使用 “生鲜灯” 的行

为， 行政机关可以对他们进行行政处

罚， 消费者也可以主张 “退一赔三”。

被 “生鲜灯” 误导后如何维权呢？

廖建勋表示， 消费者一方面可以与经营

者进行协商处理， 另一方面可以向消委

会提出调解申请， 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投诉。

（罗清峣 王伟 颜也幸）

房屋漏雨的维修责任由谁承担

据 《河北法制报》 报道，

公司组织出游期间受伤， 是否

属于工伤？ 最近河北省石家庄

市一家广告公司的员工小李就

因为这事和公司产生了争议。

对此律师表示， 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 职工参加用人单位

组织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时受

伤， 不能视为工伤。

公司组织旅游

骑车遭遇事故

小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一

家广告公司的员工。 今年初，

公司组织员工假期期间前往外

地休闲旅游， 小李自愿报名参

加。

旅游期间的一天晚上， 公

司未安排集体活动， 小李便与

同事一起吃晚饭喝酒。 饭后，

小李等人在回酒店途中遇见了

另外几名同事， 几人相约到酒

店附近的酒吧继续喝酒。

当天晚上 11 时， 酒局中

的同事陆续离席， 小李也认为

时间不早该休息了， 便独自离

开酒吧， 准备返回酒店。 为图

方便， 小李在路边扫了一辆共

享电动自行车。

返回途中， 小李驾驶电动

自行车撞上对向车道驶来的小

型普通客车， 小李受轻伤， 被

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公司为他

垫付了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及转

院救护车费等共计近一万元。

后经当地交警大队认定， 小李

负事故主要责任， 小型普通客

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

事后小李找到公司， 他认

为自己是在公司组织的出游活

动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作为

活动的组织者和安排者， 公司

应当对其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

责任。

公司负责人则辩称， 酒吧

喝酒活动是小李等员工自发组

织的， 并不属于公司安排的活

动， 小李受伤系其自身行为造

成 ， 不是公司的侵权行为导

致， 因此拒绝赔偿， 还要求小

李返还公司垫付的各项费用。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小李向报

社咨询， 其在公司组织的出游

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 赔偿责

任应该由谁承担。

旅游无关工作

不能视为工伤

记者为此咨询了河北冀华

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冰。 吴律师

认为， 对于此次交通事故， 小

李应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首先， 我国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四条规定， 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

工伤。 人社部发布的 《关于执

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第

四条规定， 职工在参加用人单

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

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

事故伤害的， 应当视为工作原

因， 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除外。

小李所在公司组织的出游

活动属于员工的福利性活动，

非强制性参加， 且是占用休息

日， 属于游玩性质， 并非因公

外出， 不应视为其工作的一个

组成部分。 因此， 小李此次受

伤不能被裁定为工伤。

同时， 小李和其他几名同

事在出游期间晚间聚餐和组织

酒吧活动是个人自行参与的行

为， 与公司无关。

小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其对饮酒、 醉酒可能造

成的损害后果应当具有清晰的

预见性， 但其放任自己过量饮

酒致使认识和辨别能力降低，

行为控制力减弱， 最终导致交

通事故的发生。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

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

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在本次交通事故中， 公司

不是小李的侵权行为主体， 在

小李未能举证证明其行为与公

司存在因果关系及公司存在过

错行为的情况下， 公司没有为

小李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的义务。

综上， 小李要求公司承担

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 其应自负全部责任。

（封颖慧）

资料照片

据 《北京日报》 报道， 近日北

京遭遇 140 年来最大降雨。 强降雨

引发的住宅小区房屋漏雨诉求集

中： 新小区刚入住便遭遇了严重水

患； 一些老楼想要大修， 却因公维

金没有达到门槛而无法申请……那

么， 房屋遭遇漏水应该如何应对？

维修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尚

蓝分析认为， 当新小区业主家中出

现渗漏时， 应首先判断渗漏的具体

原因。 如果是在质保期内发生的属

于质保范围的问题， 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履行质保义务， 并对造成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开发商拒不赔

偿时， 业主有权采取向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投诉、 提起民事诉讼、 仲裁

等合法手段维护权益。 但如果非房

屋自身质量问题导致， 例如业主的

不当装修行为等， 此时房屋漏水的

责任便不可归责于开发商。

如开发商多次维修后， 房屋同

一部位或基于同一情形后续仍多次

出现渗漏的， 业主可以保存如报修

记录、 专业维修人员对漏水原因的

认定结果、 维修人员上门维修的视

频等相关证据， 要求开发商继续承

担维修责任。 “若质保期内开发商

未能彻底解决房屋质量造成的漏雨

问题， 即便过了质保期， 开发商的

质保责任依然不能免除， 仍有义务

继续为业主解决房屋漏水问题。”

“如果多户业主家出现渗漏问

题， 一方面考虑是否为主体结构质

量不合格，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小

区上下水主管道或其他共用部分、

共用设施设备出现问题所致。” 刘

尚蓝说， 根据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 规定，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 买

受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

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委托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重新核验。 确属主体结构质

量不合格的， 买受人有权退房； 给

买受人造成损失的， 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老旧房屋漏雨维修问题，

记者则采访了北京美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艳玲。

张艳玲认为， 相关规定， 住宅

共用部位的维修和更新、 改造范围

包括： (一) 屋面防水层破损， 顶

层房间渗漏的； (二) 楼房外墙出

现雨水渗漏， 引起外墙内表面浸湿

……因此对于老旧房屋维修， 可以

申请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对于 “共用部位” 的理解， 一

般包括住宅的基础 、 承重墙体 、

柱 、 梁 、 楼板 、 屋顶以及户外墙

面、 门厅、 楼梯间、 走廊通道等。

顶层漏水、 外墙渗水， 都可以使用

专项维修资金。

张艳玲表示 ， 若对此出现争

议， 业主可向房屋安全部门申请鉴

定 。 外墙渗水 ， 若不能被认定为

“紧急事项”， 可以走正常程序申请

专项维修资金。

有关业主投票范围的认定， 张

艳玲说， 应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

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占总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讨论通过使用

方案。 专属一个单元业主的共用部

位的维修改造费用， 由该单元全体业

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

分摊； 商品住宅之间共用部位的维修

费用， 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

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

如果窗户漏雨无法申请到专项维

修资金进行维修， 是否应由物业或是

物业使用小区公共收益来进行维修？

对此张艳玲认为， 具体应看物业服务

合同中的相关条款 ， “如果合同规

定 ， 物业负责小区业主住宅共用部

位、 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 而业

主家窗户或内墙 ， 属于业主专有部

位， 那么按照合同执行。 另外， 公共

收益属于全体业主， 若想使用该笔费

用， 也需经过小区业主公约， 或是业

主投票决定。”

（鹿艺佳 张淑玲 陈圣禹 徐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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